劳动能力鉴定流程图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自治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鉴定结论


（此结论为最终结论）





在收到鉴定结论之日起15日内向自治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提出再次鉴定申请。





卷宗归档





有异议








送达劳动能力鉴定结论





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根据专家组意见，作出劳动能力鉴定结论。





60天内作出结论（可延长30天）





复查鉴定：自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之日起一年后，伤残情况发生变化的。





组织专家组进行鉴定，并提出鉴定意见。





对提供材料不完整的，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。





受理





申请材料


1、《申请表》；2、工伤认定决定书复印件或单位上会同意退休的红头文件（单位申退人员）、个人申请材料；3、鉴定人本人身份证复印件；4、医疗机构出具的出院小结、医疗诊断证明或职业病确诊证明书、病历和医学影像检查资料；5、其他有关证明材料。





工伤职工(直系亲属)或用人单位申请


1、工伤职工经治疗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，影响劳动能力的；2、非因工伤残或因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的。








